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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兆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具体情况 

2010年 9月 10日，公司股票正式在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本次

挂牌时，吴国新直接持有公司 58.1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12年 5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份变动情况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2-20），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厦门鑫百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育妙。 

2014年 10月 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4-20），公司控股股东由厦门鑫百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慧聪

再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聪再创”），慧聪再创由香港上市公司慧聪网有

限公司（02280.HK，2018 年 5 月更名为慧聪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100%股

权，慧聪网有限公司股权较分散，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当时有效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2013 年 2 月 8 日发布）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

其他安排，能够支配、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据此，

自 2014 年 10 月至今，公司将慧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聪集团”）认定

为实际控制人。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股转公告〔2023〕36 号）的规定，实际控制人应当披露至最终的国有控股主

体、集体组织、自然人等。 

鉴于慧聪集团作为香港上市公司，股权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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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属于国有控股主体、集体组织，根据前述规定，基于遵循从严把握和审慎认

定的原则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公司现更正实际控制人的认定，认定公司为无实

际控制人。更正后，公司自 2014年 10月至今的控股股东为慧聪再创，公司无实

际控制人。 

二、实际控制人认定调整所履行的程序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实际控制人认定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自 2014 年 10 月至今，公司控股股东始终为慧聪再创，慧聪集团始终间接持

有慧聪再创 100%股权且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本次实际控制人认定调

整前后均未发生变化。公司本次实际控制人认定调整是为了更好地遵循从严把握

和审慎认定的原则，进一步保证了公司公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因此，公司本次实际控制人认定调整不涉及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不会对公司

的控制权稳定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当前

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实际控制人认定调整事项涉及的已披露事项 

本次实际控制人认定调整对自 2014 年 10 月至今已披露文件中关于实际控

制人的表述调整为：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具体涉及的主要披露文件如下： 

（一）定期公告：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5 年半年度报告、2015 年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7 年半

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8 年半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2019 年半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0 年半年度报告、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1 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3 年半年度报告。 

（二）临时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关于治理

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相关情况的报告》（2023）、《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司法冻结

的公告》、《关于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相关情况的报告》（2022）、《权益

变动报告书》（2020.7.22）、《权益变动报告书》（2020.7.16）、《权益变动报

告书》（2020.4.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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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北京兆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北京兆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北京兆信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1月 24日 


